
如今在社会上 律师的地

位并不是很高 律师只是法律

工作者 在执业过程中 常常

受到某些机关和人员的刁难

律师受气是家常便饭 于是

律师界对于 善待律师 的呼

声日益强烈

善待律师 并不是要求将

律师视为座上宾 给予特殊的

对待或者某种特权 善待律

师 只是要求相关机关及其工

作人员 依法保障法律所赋予

律师的执业权益

有律师就指出 善待律

师就是善待你自己

本来律师和公检法一样都

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为了

法律的正确执行 为了社会的

长治久安而工作 只是侧重点

不同而已

律师侧重保护的是个体的

合法权益 事实上公众利益和

个人利益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承

的 毕竟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

组成的 如果个体的权利得不

到保障 公众的利益就无从谈

起 如果今天个体的权益受到

侵害得不到救济 说不定明天

倒霉的就是你

如果没有精通法律的律师

们来明辨是非 据理力争 与

公权机关 对抗 来限制权力

的滥用 法律就不可能得到正

确执行

很多官员在位时从来也没

重视过律师 有的可能还粗暴

地拒绝过 训斥过律师 根本

没把律师工作当回事

可当他们东窗事发 身陷

囹圄时 却无一例外地需要求

助于律师

或许今天你正用一种冷漠

或鄙视的心态来面对眼前的律

师 或许你刚刚态度粗暴地拒

绝了律师 可我要奉劝大家的

是

请尊重和善待律师 说不

定明天你就需要律师的帮助

或许今天你正

用一种冷漠或鄙视

的心态来面对眼前
的律师 或许你刚

刚态度粗暴地拒绝
了律师 可我要奉

劝大家的是 请尊

重和善待律师 说
不定明天你就需要

律师的帮助

牘牘如今很多企业都有了保

密意识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

又分为两类 一类是把什么

东西都当做商业秘密进行保

密 做了许多无用功 另一

类是只有商业秘密的意识

却无法落实在行动上 这两

种都是不可取的

企业不但要有保护商业

秘密的意识 还要有保护商

业秘密的行动 最关键的是

要知道哪些东西在法律上有

可能成为企业的商业秘密

才能有的放矢

根据法律的规定 只有

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有可能

成为商业秘密 这些技术信

息和商业信息需要四个要件

不为公众所知悉 能

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

具有实用性 经过权利人

采取保密措施

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

不能或者不宜成为企业商业

秘密的有以下这些

首先是专利

商业秘密要求不为公众

所知悉 专利授权的前提是

公开 只有公开专利的技术

方案才能得到保护 既然所

有的专利 国防专利除外

的技术方案都是公开的 那

么专利就不可能成为商业秘

密 或者说专利和商业秘密

是死敌

其次是能被反向工程破

译的产品

产品研发出来之后是要

推向市场的 只有推向市场

才能获得盈利 推向市场之

后 即使进行了保密 如果

产品的技术方案能够通过反

向工程被破译 他人这样获

得商业秘密也是不违法的

对于能够被反向工程破

译的产品 企业最好通过申

请专利的方式进行保护

再次是行业内通识的商

业信息或商业技巧

对于行业内通识的商业

信息和商业技巧 也许企业

获得这些信息和技巧也花费

了许多金钱和时间成本 但

通常不能作为商业秘密受到

保护

最后是通过违法手段取

得的商业信息

我国多部法律规定了保

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制度 假如

企业通过违法的方式获得一些

特定客户的信息 则不会得到

法律的保护

那么 哪些是有可能或者

说应优先考虑作为商业秘密的

呢

首先是制造产品的方法和

工艺

制造产品的方法和工艺是

可以申请专利的 叫做方法专

利 属于发明专利的一种

有些制造产品的方法和工

艺申请为专利保护起来比较有

利 但也有些更适合作为商业

秘密保护

其次是不容易通过反向工

程破译的某些产品 秘方

有些产品容易通过反向工

程破译 比如家具 机器设备

等 有些产品则很难被破译

比如可口可乐的配方就是作为

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的

还有一些产品本身容易通

过反向工程破译 但经过增加

一些技术手段 提高了反向工

程的难度和成本 也可以考虑

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

护

比如芯片的布图设计 如

果能够在外面增加一层保护

破坏这层保护会连带破坏里面

的芯片 那么也是可以考虑通

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

的

最后是独特的客户名单等

商业信息

企业的一些独特的商业信

息 比如客户名单等 有不同

于行业一般商业信息的特征

可以考虑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

进行保护 其实这也是保护

商业信息的唯一有效方式

不过 根据笔者的经验

商业信息的保护往往更为困

难 涉及的法律步骤更多 包

括涉及企业管理的调整 不过

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

综上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

的情况 考虑将哪些东西列入

商业秘密进行保护

最后还是要提醒企业 知

道哪些东西能作为商业秘密进

行保护仅仅是第一步 此后还

涉及保密制度的顶层设计 管

理制度设计和高管培训等内

容 要完善相关制度并非易

事

证人证言是我国的法定证

据形式之一

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

条规定 证据包括 一

当事人的陈述 二 书证

三 物证 四 视听资料

五 电子数据 六 证人

证 言 七 鉴 定 意 见

八 勘验笔录

劳动争议案件作为民事案

件之一 证人证言在争议案件

中通常会对还原事实起着重要

的作用 但是由于案件发生在

用人单位内部 这些证人也多

为用人单位的内部员工

但某些劳动仲裁机构的仲

裁员或法官存在认识上误区

对于用人单位提供的员工的证

人证言一概以存在利害关系为

由不予采纳

我们认为 这种做法有失

偏颇

如前所述 证人证言是我

国证据的法定形式之一 证人

出庭作证也是我国公民的法定

义务

我国 民事诉讼法 第

条规定 凡是知道案件情

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

庭作证 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

当支持证人作证

该条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

意义在于查明事实的真相 不

管你是否是单位的员工 只要

知道案件的情况都可以出庭作

证 并非因为身份原因就将证

人排除在外 对于有利害关系

的人员如何采纳 采纳多少

要综合全案来判断

而部分仲裁员或法官仅因

用人单位提供的证人证言来自

单位员工 就一概以存在利害

关系为由不予采纳 显然使劳

动争议案件中的证人出庭丧失

了意义 也违背了立法的本

意

我们理解部分仲裁员 法

官是担心证人与单位存在劳动

关系 因此推定其证言不客

观 甚至是虚假陈述

我们并不否认存在这种可

能性 但如果仅因为 可能

就将证人排除在外 那么在立

法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将该部分

身份关系的证人列为无资格作

证的对象

而且 有些仲裁员和法官

在裁判文书中作出这样的评述

来否定证人证言的价值 等于

认定用人单位所有员工都是不

诚实的 这显然不是事实 也

是没有法律依据的

我国的法律法规也考虑到

了存在利害关系的证人作证不

客观可能性 但对于存在利害

关系的证人证言并没有全盘否

定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

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

条只是规定 与一方当事人或

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

出具的证言 不能单独作为认

定案件事实的依据

该规定第 条规定 审

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

行询问

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

询问证人时 其他证人不得在

场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

可以让证人进行对质

年实施的 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第

条还规定了证人签署保证

书制度 以确保证人证言的真

实性

对于证据的审核 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

若干规定 第 条明确

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

序 全面 客观地审核证据

依据法律的规定 遵循法官职

业道德 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

生活经验 对证据有无证明力

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

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

因此我们认为 在劳动争

议案件中对于用人单位提供的

员工证言 仲裁庭或法院完全

可以通过当庭询问 对质 隔

离作证 签署保证书等手段结

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的有无

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

断 而不是简单的以与当事人

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否定用人单

位提供的证人证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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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很多企业

都有了保密意识

但是在实际工作中
又分为两类 一类

是把什么东西都当
做商业秘密进行保

密 做了许多无用

功 另一类是只有
商业秘密的意识

却无法落实在行动
上 这两种都是不

可取的

在劳动争议案

件中对于用人单位

提供的员工证言
仲裁庭或法院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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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对质 隔离作

证 签署保证书等

手段结合其他证据
对证人证言的有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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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简单的以与当事

人存在利害关系为
由否定用人单位提

供的证人证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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